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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股东《告知函》及相关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就国浩科技产业（深圳）有限公司（简称“国浩科技”）与公司股东创越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创越集团”）、秦勇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事项，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12 月 22 日、2017 年 1 月 20 日发布了《关于收到第一大股东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暨

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6-141）、《关于收到公司股

东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009）；就国浩科技与创越

集团及秦勇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事项，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发布了《关于收到公司

股东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7-010） 

2017 年 6 月 2 日，公司收到股东创越集团和秦勇的《告知函》及相关文件六份： 

一、告知函情况 

1、创越集团《告知函》内容：“因国浩科技未按约定履责，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

严重损害了创越集团的权益，现创越集团收回委托给国浩科技的全部表决权并依法行使相

应的股东权利。” 

2、秦勇《告知函》内容：“因国浩科技未按约定履责，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严重

损害了秦勇的权益，现秦勇收回委托给国浩科技的全部表决权并依法行使相应的股东权

利”。 

二、收到的相关文件情况 

具体文件详见 2017 年 6 月 3 日的巨潮资讯网。其中： 

1、已向公司提供并披露的文件： 

（1）创越集团与国浩科技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 

（2）秦勇与国浩科技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XINJIANG ZHUNDONG PETRO TECH CO., LTD 
 

 

2、首次向公司提供的文件： 

（3）创越集团、秦勇与杭州威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合作协议》； 

（4）创越集团、秦勇与杭州威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合作协议之补充

协议》； 

（5）创越集团、秦勇与杭州威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协议》； 

（6）创越集团与国浩科技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 

三、风险提示 

1、上述首次向公司提供的文件中，有部分内容涉及对上市公司的安排，存在未及时向

公司提供并进行披露的情形，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被处罚或处分

的风险。 

2、上述表决权委托的“收回”系委托方创越集团和秦勇单方提出，创越集团和秦勇尚

未与国浩科技签署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和《合作框架协议》的协议，公司无法对其法

律后果做出判断，未来可能存在法律纠纷，股东表决权和公司实际控制权归属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 

3、除上述协议之外，公司未知创越集团和秦勇是否存在已签署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

他协议。 

4、本公告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

信息做出决策。 

公司将跟踪事项进展，并督促有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六月五日 




